
 

 

 

致：平等機會委員會                                  

 

對「歧視條例檢討」諮詢文件提供意見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致力團結各界婦女，關注社會事務。

現就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歧視條例檢討」諮詢文件遞交意見書，

我們支持將現行四條歧視條例合併成單一歧視條例，以避免條文重複，

將保障提升至對不同群體的保障，及能與時並進。我們對「事實婚姻

關係」和「種族歧視條例」兩點特別關注，意見如下： 

 

（甲）反對將「事實婚姻關係」等同「合法婚姻關係」 

 

1. 自一九七一年十月七日起，只有按照 《婚姻條例》指定之

程序結婚才屬有效。如果承認「事實婚姻關係」會對現有婚

姻制度造成衝擊。 

2. 自一九九三年起，《父母與子女條例》承認非婚生子女的地

位等同婚生子女，對非婚生子女保障已經足夠。該例指定讓

非婚生子女，擁有和婚生子女同等地位。假如生父生母，辭

世時未曾訂立遺囑，所有子女，不論是否婚生，均享有平等

財產分配權。 

3. 「事實婚姻關係」會引起不必要的紛爭。如果承認「事實婚

姻關係」，一個人可能在不同時間甚至是同時和其他人出現

多重的「事實婚姻關係」，違反一夫一妻制的原則。現存一

男一女合法婚姻制度是具法律保障，並對雙方有忠誠和責任

的約束力。對所建立的家庭及所生子女得到最大的保障和養

育，這個觀念和關係是對法律的莊嚴承諾，及對婚姻共同負

上責任和義務，也是社會尊崇的核心價值。 

4. 「事實婚姻關係」的定義難界定及具爭議，不應參考英國及

澳洲法例，因為西方社會的文化習俗與香港社會的文化習俗

不同。 

5. 同意諮詢文件第 2.23 段：雖然「事實婚姻關係」的配偶不

享有「合法婚姻關係」配偶的待遇，但有事實婚姻關係的人

法律上仍是未婚，故仍可以「未婚」這個婚姻狀況而受到保

障，不受歧視。 



 

6. 現時合法婚姻的婚禮可以在婚姻監禮人主持下舉行，不受時

間及地點限制，故此不進行婚禮已達到合法婚姻是當事人個

人意願，故不應以「事實婚姻關係」改變當事人的本來意願。 

7. 因此，我們對諮詢問題 6「你認為應否把婚姻狀況修訂為「伴

侶關係狀況」，並列明保障有事實婚姻關係的人士？」回應

如下：「否」。 

 

（乙）支持對「種族歧視條例」加入「國籍、公民身份和香港居民身 

份或相關身份」等特徵，但需有相稱且合理目的之例外情況 

 

1. 贊成修正「種族歧視條例」，加入「國籍、公民身份和香港

居民身份或相關身份」等特徵，但有需要對一些與居民身份、

居住年期相關的福利，例如房屋、教育和社會保障等，考慮

制定具體而有相稱和合理的目的的例外情況。 

2. 現存社會福利己對新移民有足夠保護。在現存的移民計劃中，

新移民來港居住但未能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前，可以以香港

居民的身份享有某些社會福利，例如教育方面，根據教育局

學位分配系統，參加資格並無分永久、非永久居民之分，因

此新移民仍可循小一入學派位方法，參加統一派位，入讀官

立或資助小學；醫療福利方面，根據醫院管理局收費指引，

持有根據《人事登記條例》所簽發香港身分證的人士皆可享

有優惠收費，並無分永久、非永久居民之分。 

3. 現存的社會政策並非歧視新移民，而是因應客觀環境而制定

的，例如香港提倡兩文三語，並以廣東話及英語為主要溝通

語言，是因應地理和歷史因素，並兼容香港是國際城市的需

要；就業方面，現有最低工資是對就業者的基本保護網，加

上香港是市場主導，企業聘請員工是按人力資源和市場環境

來決定工資和福利。 

4. 社會資源分配應有合理優先次序:新移民初來港居住，未必

會對社會有即時的貢獻。社會資源有限，如果新移民即時享

有與香港永久性居民同等的社會福利，會對其他香港永久性

居民不公平。 

5. 西方重視人權國也區分公民與非公民，公民享有福利明顯比

非公民多，對一般居民與已入籍公民可享不同福利的制度，

社會共識優先照顧本土公民，是國際公認做法。 

6. 除了現存投票權及上述所論的社會福利外，若因「國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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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身份和香港居民身份或相關身份」等特徵受到的待遇較差，

便應得到法例的保障。舉例來說，商家不可因為顧客是新移

民而拒絕提供服務。 

7. 我們對諮詢問題 11：「有關種族歧視，你認為國籍、公民身

份、居民身份或相關身份等應加入為受保障特徵嗎？」回應

如下：「是」。 

8. 我們對諮詢問題 12：「關於居民身份或相關身份，若你認為

應有保障，那麼應如何定義居民身份或相關身份？」回應如

下：「居民應定義為『入境處批准在香港居住的人』」。 

9. 我們對諮詢問題 13：「你認為應否廢除第 8(3)(b)(i)及(ii)

條有關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和居留權的例外情況？」回應如下：

「否」。 

10.我們對諮詢問題 14：「你認為應否廢除第 8(3)(c)條有關香

港居住年期的例外情況？」回應如下：「否」。 

11.我們對諮詢問題 15：「你認為應否廢除第 8(3)(d)條有關某

人在另一國家擁有國籍、公民身份或居民身份的例外情況？」

回應如下：「否」。 

12.我們對諮詢問題 16：「你認為應否考慮制定基於居民身份給

予待遇差別的例外情況，而有關例外情況必須有相稱且合理

的目的？」回應如下：「是」。 

                                                                                                 

總括來說，本會認為「歧視條例檢討」應以公平為原則，不可偏

向某一方，矯枉過正。本會希望政府能考慮以上意見，作修改歧視條

例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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